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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8/2021_2022__E8_BD_A6_

E8_BE_86_E8_B4_AD_E7_c46_78029.htm 免税条件消失是指，

已享受免税的下列车辆发生转让或改变用途的： （一）外国

驻华使馆、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其外交人员自用的

车辆； （二）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列入

军队武器装备订货计划的车辆； （三）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

输车辆（指：挖掘机、平地机、叉车、装载车、起重机、推

土机等工程机械）； （四）防汛部门和森林消防等部门购置

的、由指定厂家生产的指定型号的专用车辆； （五）回国服

务的在外留学人员购置的国产小汽车； （六）长期来华定居

专家的进口小汽车。 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车辆购置税税收政

策及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4]160号（以下

简称160号通知）规定，纳税人2001年1月1日以后购置的符合

《`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》免税条件的车辆，

凡2005年1月1日前未办理过纳税申报的，应补办纳税申报手

续，确定初次纳税申报日期，初次纳税申报日期为车辆行驶

证或行车执照标注的登记日期。 同时，160号通知规定，对免

税条件消失的车辆，应按规定征收车辆购置税。在计税时，

对该车辆免税期间已使用年限予以扣除。具体规定为：对免

税条件消失的车辆，自初次办理纳税申报之日起，使用年限

未满10年的，计税价格为最新核发的同类型车辆最低计税价

格按每满1年扣减10%；超过10年的，计税价格为0.即：免税

条件消失后车辆的计税价格=最新核发的同类型车辆最低计税

价格×（1－已享受免税年限×10%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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